
服務學習認證 

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



現行法規 
適用學年度 服務學習畢業門檻 可認證項目 認證方式 認證相關規定 

102學年度前入學 
服務學習活動 
累計18小時 

一 學生參與系學會及
系上相關課程及計
畫等志願服務活動，
以提供自己專業服
務他人，且經系所
核可者。 

二 學生至社團、社區、
非營利組織或其他機
構參與志願服務活動，
且經學務處或教學與
學習中心核可者。 

學生自行由探索體驗
潛在系統登錄，經由
系所認證即取得時數 
※同學可先自行上學
務行政系統查詢已認
證時數，已在學務行
政系統認證之時數，
部份已匯入新系統，
其餘1042及1051會於
本學期末一併匯入探
索體驗潛在系統，無
須再重覆申請。 

一 學生認證服務學習
活動時數，以無薪
給、無敘獎為原則。 

二 申請服務學習時數
認證，應提供載明
服務時數之證明文
件。 

三 認證服務時數需於
活動結束後二個月
內提出時數認證。 

四 一天以上之活動，
每日至多認證八小
時為原則。 

103學年度入學後 

系所認證需9小時 

參與非營利組織、其他機
構及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
相關服務學習活動 

學生自行由探索體驗
潛在系統登錄，經由
系所認證即取得時數 

學務處認證需9小時 

學生參與社團、系（所、
學位學程﹚學會或系以外
之行政、學術單位辦理之
志願服務活動。 

由活動主辦單位提出
活動申請時，同時提
出時數認證申請；經
課外組同意，待活動
結束後，社長提供認
證名單，交由學務處
予以認證時數。 



個人如何申請認證（系所9小時） 



個人如何申請認證（系所9小時） 

◎送出申請後，若有任何問題請敬洽所屬系（學位學程）辦公室 



學務處認證9小時 

申請 

• 社團、系學會提出活動申請及認證時數申請 

• 行政或學術單位提出認證時數申請 

審核 
• 送交課外活動組審核 

通過 
• 審核通過，同意認證該活動服務時數 

認證 

•活動後社（會）長或主辦單位提交認證確認名單、時數及簽到表等至課外活動組辦理認證 

•參與服務人員省思單（待辦法修正後，可免填） 



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社團服務學習活動時數認證申請表 
申請日期： 年  月  日  

申請團體名稱  服務日期  年  月  日  至  月   日 

服務活動名稱  服務時間  

預計認證時數 
        小時 

認證時數依實際參與活動情形核予 
服務地點  

服務類型 
□社會慈善  □教育  □文化 □體育  □消防救難  □交通安全  □環境保育   

□衛生保健  □經濟  □社區營造  □其他___________ 

服務單位 
(活動主辦單位) 

 服務對象  

服務內容概述  

申請人簽章  連絡電話  

活動申請核章 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

 
服務時數

認證 

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

 

相關說明： 

1. 服務學習活動係指： 

(1) 學生參與非營利組織、其他機構及學會或系上相關服務學習活動及計畫等志願服務活動，以

提供自己專業服務他人，且經系所核可者，須累計 9 小時。 

(2) 學生參與本校學生社團(系學會除外)進行社團志願服務，且經學務處核可者，須累計 9 小時。

(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教育實施辦法(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)第 3 條) 

2. 學生申請服務學習時數，以無薪給、無敘獎為原則。 

(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活動認證實施要點 第 3 點) 

3. 服務學習活動應逐日登錄服務時數及服務項目。每日服務時數以 8 小時為限。 

(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活動認證實施要點 第 5 點) 

(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活動認證實施要點 第 6 點) 

4. 凡經事後查證為不實之登錄者，得取消其原先之認證，並依法究辦。 

(國立臺東大學服務學習活動認證實施要點 第 11 點) 

 

 


